
附件1：

惠阳区2017年推进节能工作责任分工表

序号 主要任务 考核要求 牵头
单位

配合
单位

1

分值 评分标准

实现能耗
总量和强
度“双控
”目标
（40分）

年度能
耗强度
降低目

标

20
    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目标，得20分，未完成不得分。本
指标为否决性指标，只要未完成年度目标值即为未完成等级。

各镇

区发展改
革局

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

“十三
五”能
耗强度
降低目
标进度

10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目标完成进度达到“十三五”能耗强度降低目标进度要
求，得10分。未达到目标进度要求的，不得分。

    进度目标要求：按“十三五”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时间进度设置。要求第一年完成“十
三五”能耗强度降低目标进度的20%，第二年完成40%，第三年完成60%，第四年完成80%，
第五年完成100%；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目标完成进度依据市统计局核定数据进行
核查。

年度能
耗总量
控制目

标

5

   1.年度全社会能耗总量未超出年度全社会能耗总量控制目标的，得2.5分；超出的，不
得分。

   2.年度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总量（等价值）未超出年度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总量控制目标
的，得2.5分；超出的，不得分。

“十三
五”能
耗总量
控制目
标进度

5

    能耗总量未超出“十三五”能耗总量控制目标进度要求的，得5分；超出目标进度的，
不得分。
    进度目标要求：按“十三五”能耗增量控制目标时间进度设置，要求第一年不超出“
十三五”能耗增量控制目标的20%，第二年不超出40%，第三年不超出60%，第四年不超出
80%，第五年不超出100%。能耗总量控制目标完成进度依据市统计局核定的能源消耗总量进
行考核。



2
目标责任的分解和

考核
6

    1.合理分解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指标任务，3分。具体工作要求：将年度能耗总量
和强度“双控”目标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得1分；纳入其中一项，得0.5
分；两项都未纳入，不得分。按要求报送年度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预期目标，得1分；
报送其中一项，得0.5分；两项都未报送，不得分。将市下达的年度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目标分解至下一级政府，得1分；分解下达其中一项，得0.5分。

区发展改革
局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2.加强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2分。
    具体工作要求：组织开展对下一级政府2015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得1分。向社
会公布考核结果，得1分。没有按规定对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下一级政府进行问责的，
扣1分。

区发展改革
局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3.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发挥有效作用，1分。
    具体工作要求：主要通过核查有关文件、会议纪要等进行确认，区一级研究协调能耗
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得1分，否则不得分。

区发展改革
局

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

3 结构调整 5.5

    1.第三产业增加值（现价）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上升，1分。
    具体工作要求：以市统计局核定的统计数据为准，比重上升得1分，比重维持不变或下
降不得分。

各镇
区发展改
革局、区
商务局

    2.规模以上工业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地区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比重下降,2分。具体工
作要求：以市统计局核定的数据为准，该比重下降得2分，比重维持不变或者上升不得分。

各镇
区发展改

革局

    3.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1.5分。具体工作要求：核查有关文
件，抽查项目能评报告和审查意见，实施独立能评制度的，得0.5分。能评费用由节能审查
机关同级财政部门安排的，得0.5分。开展能评项目后期监督管理的，得0.5分。能评过程
中向企业收取费用的不得分。

区发展改革
局

    4.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1分。具体工作要求：研究提出本地区非化石能源利用政策并
组织实施，得1分。

区发展改革
局



4
组织实施重点节能

工程
5

    1.组织实施节能专项资金项目情况，2分。①制定本辖区节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落实
年度节能专项资金具体项目且节能技改项目资金占比不低于50%的得2分,占比30%-50%的得1
分；②获得市级以上（含）节能专项支持的节能技术改造（不含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每
个加0.5分，最高加1分。在节能专项资金项目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未整
改落实的，扣1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各镇

    2.电机能效提升工作实施情况，2分。完成市下达的年度电机能效提升任务的，得1.5
分；建立完整规范的电机能效提升任务明细原始台帐的得0.5分。每发现1家企业使用淘汰
路线图内低效电机的，扣1分，扣完本项为止。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各镇

    3.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1分。根据市发展改革局提供数据，完成《惠州市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规划（2016-2020年）》设定的公交充电站（含城市公交充电站）、出租车充
电站、专用车充电站、内部专用充电桩、公共充电桩等年度任务，每完成一项得0.2分，全
部完成得1分。

区发展改革
局

    4.新增国家节能循环经济及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相关试点的，加1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5 工业节能 5.5

    1.淘汰任务完成情况，3分。一是市下达年度淘汰任务的区，完成各行业目标任务的，
得2分；有1个行业未完成的不得分。完成落后产能设备拆除任务的，得1分；其中，本年度
有1家企业存在未彻底拆除落后产能设备情况的，扣0.5分，有2家以上(含)企业存在未彻底
拆除落后产能设备情况的，扣1分；未完成往年应拆设备任务的，扣1分。二是市没有下达
年度淘汰任务的区，制定比往年标准更高、范围更宽的淘汰落后产能方案或“两高一资”
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的，得1分。完成标准更高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或“两高一资”企业
转型升级任务的，得2分；其中，未完成往年应拆设备任务的，扣1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区

环保局

    2.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按时报送年度淘汰落后产能计划任务、进行公告
验收和报送年度工作总结的，得0.5分；出台支持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措施并予以落实，
且按规定拨付和监督管理淘汰落后产能财政补助资金的，得0.5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区环保局

    3.根据市统计局数据，设定并完成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目标，得1分；当年度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幅度高于单位 GDP能耗同比下降幅度的，得0.5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各镇



6 建筑节能 6

    1.发展绿色建筑，2分。制定出台绿色建筑推广及激励政策并组织开展建设绿色建筑，
得0.5分；按照《惠州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大型公共建筑、政府投资、保障
性住房、三旧改造项目及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的新建住宅
小区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得0.5分；完成2016年度绿色建筑推广工作任务的，得1分。

区住房城乡
规划建设局

    2.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1分。核查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一是出台实施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相关政策的，得0.5分。二是2016年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模大于2015年的，得0.5
分；小于2015年但有新增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得0.2分；没有新增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的，得0分。

区住房城乡
规划建设局

    3.“禁实限粘”及新型墙材应用，1分。核查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一是建制镇以上城
市规划区都禁实，得0.5分；仅区以上城市规划区“禁实”和限制黏土使用制品，得
0.3分；区以上城市规划区没有“禁实”，得0分。二是2016年新型墙材应用比例大于2015
年或者2016年新型墙材应用比例为100%的，得0.5分；小于2015年但有推广应用新型墙材
的，得0.2分；没有推广应用新型墙材的，得0分。

区住房城乡
规划建设局

    4.既有建筑节能改造，1分。核查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一是按要求开展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和能耗监测平台建设工作的，得0.5分
。二是2016年新增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大于2015年的，得0.5分；小于2015年但有新增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的，得0.2分；没有新增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的，得0分。

区住房城乡
规划建设局

区机关事
务局

    5.新建建筑设计阶段、施工阶段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1分。核查文件及相关证明
材料，新建建筑设计阶段、施工阶段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率达到100%，得1分；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每发现一起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项目，扣0.1分，扣完1分为止。

区住房城乡
规划建设局

7 交通节能 2

    1.实施交通运输节能政策措施的，得1分。
区交通运输

局

    2.组织推广交通节能产品或交通节能减排示范项目的，得1分。
区交通运输

局



8 公共机构领域节能 4

    1.印发本地区“十三五”公共机构节能规划的，0.5分。单独印发的，得0.5分；在整
体节能规划中设公共机构节能专章的，得0.2分。

区机关事务
局

    2.全部转发市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下发相关文件至区直相关部门的，得1分。每少
转发一份的，扣0.1分。（惠机管函〔2016〕16、39、41、44、49、57、100、111、
113号，共9份）

区机关事务
局

    3.完成本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目标的，1分。2016年制定实施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方案
并下达分解节能目标和指标的，得0.2分；经市认定，完成2016年度人均综合能耗量、单位
建筑面积能耗量和人均用水量节能指标的，得0.8分，其中一项指标未完成的，得0分。

区机关事务
局

    4.落实公共机构节能措施，1分。组织完成年度能耗统计工作的，得0.5分；部署并组
织实施公共机构能源审计工作的，得0.2分；组织开展节能管理远程培训工作的，得0.3分
。

区机关事务
局

    5.开展本地区公共机构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0.5分。组织本地区公共机构采取购买或
租赁方式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得0.2分；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配备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的，得0.3分。

区机关事务
局

9
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
能管理

6

    1.组织开展区重点用能单位2015年度节能评价考核,并按时间要求上报考核方案和考核
报告的，得2分；未按时完成2014年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企业的强制能源审计的，扣
1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2.落实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措施，2分。市监管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备案和
设立能源管理岗位，有备案得1分，每核查出一家市监管重点用能单位未设立能源管理岗位
扣0.5分。②按要求组织网上填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按时上报率100%的得1分，80%以上
（含）的得0.5分,80%以下的不得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3.开展企业能管中心建设，2分。完成市下达的能管中心建设年度任务（有效接入市平
台)的得2分，完成80%（含）以上的得1分，完成60%（含）以上的得0.5分，60%以下的不得
分。年内没有新接入市平台的，扣1分；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的（有效接入市平台），每家加
0.5分，最多加1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10
强化重点用能设备节

能管理
0.5     完成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任务的，得0.5分。 区环保局

区质监局
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



11 循环经济 6

    1.本年度申报并取得省级以上（含）园区循环化改造，得2分；申报但未取得省级以上
（含）试点园区的，得1分。往年度纳入的省级以上（含）试点园区当年未通过评估、验收
或复审的，扣1分。

三和街道
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

    2.制定本区“十三五”清洁生产推行方案的，得1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区环保局

    3.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数量完成本县区“十三五”绿色清洁生产工作推行方案确定的
2016年目标的，得2分；完成年度目标80%以上（含）的，得1分；完成年度目标60%以上
（含）的，得0.5分；未达到年度目标60%的，不得分。年度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数量为0的，
扣1分；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的，每家加0.2分，最多加2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区环保局

    4.完成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推行方案》中重点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实施计划（2014-2017年）2016年任务的，得1分；未完成《方案》中所列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任务的，扣1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区环保局

12 开展能管体系建设 1     组织企业开展能管体系建设并获得认证书的，得0.5分；通过市级效果评价的，得0.5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13
组织参加能效对标、
能(水）效领跑活动

1
    组织本区内工业企业参加国家、省组织的能效对标、能（水）效领跑、“能效之星”
等活动的，得0.5分；获得相关认定的，得0.5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各镇

14 支持政策 1

    1.落实节能税收支持政策，1分。落实支持节能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以及节能
服务公司税收优惠政策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区国税局    
区地税局

    2.绿色金融取得进展，加1分。对使用绿色信贷的项目单位实行财政贴息支持，支持以
用能权、节能效益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
金，上述4个方面中，其中1个方面取得进展，加0.5分，2个以上方面取得进展，加1分。

区金融办、 
区发展改革
局、区财政

局



15 市场化机制 2

    1.推行合同能源管理，0.5分。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带头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的，得0.5
分。本区有向市级以上（含）推荐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每个加0.5分，最高加1分。

区机关事务
局

    2.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1分。电网企业完成年度电力电量节约指标（指标原则上不低
于本区电网企业售电营业区内上年度售电量的0.3%、最大用电负荷的0.3%）的，得1分。未
完成的，按照完成比例得分。

惠阳供电局

    3.开展能效标识监督检查，0.5分。核查有关文件，开展能效标识监督检查，得0.5分
。

区质监局

16 监督检查 2.5

    1.健全节能规章制度，0.5分。依据节能法、省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新制定出台区级
节能政策措施或规范性文件，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区
发展改革局

    2.开展节能执法监督检查等，2分。开展节能监察执法的，得0.5分。完成年度及公共
机构节能监察执法任务的，得0.5分。节能监察机构将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列入监察计划
的，得1分；每查出一家企业有超能耗限额情况且未按规定期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扣
0.5分，扣完本项为止。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区
机关事务局

17 节能管理与服务 6

    1.加强能源统计能力建设，2分。按时按质完成能源统计报表及相关工作的，得1分。
按季度开展节能形势分析，得1分。

区统计局

    2.健全能源计量体系，2分。（1）用能单位建立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和能源资源计量数
据管理有关制度的，得0.5分（必须两方面制度都建立的才得分）。（2）重点用能单位经
确认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符合国家和地方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各得0.5分。（3）指导重
点耗能企业开展能源资源计量数据时，在线采集的，得0.5分。

区质监局

    3.加强节能培训，1分。组织实施本区节能培训的，得0.5分。市监管重点用能单位全
部参加国家、省、市培训的，得0.5分；每发现一家次未参加的，扣0.5分，扣完本项为止
。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4.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1分。组织开展绿色消费推进活动，得0.5分。制定并实施本
区节能宣传月和全国低碳日活动方案，得0.5分。

区发展改革
局、区经济
和信息化局
、区商务局

说明：本表是2016年度评价考核指标及计分标准，2017年度评价考核指标及计分标准待市政府印发后，再作相应调整。


